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2022）鄂0505强清1号                              附件5：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湖北地大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诚信申报债权承诺书

本人/本单位已仔细阅读《债权申报通知》，在申报债权过程中，本人/本单位保证诚实守信，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据实申报债权：
1.本人/本单位向清算组提交的所有材料、作出的陈述均真实、完整，不存在伪造、变造、隐匿证据等虚假情形；
2.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均为未获清偿的债权，不存在隐瞒受偿事实之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替代债务人清偿债务的）；
3.债权申报后，本人/本单位申报的债权若获得受偿（包括但不限于从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处获得清偿的），将自获得受偿之日起一周内主动书面告知清算组。
4.本人/本单位保证在参与强制清算程序过程中不存在滥用权利、虚假陈述、隐瞒证据、恶意串通等不诚信的行为。
本人/本单位如有虚假申报债权，愿意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

                              承诺人：（签章）     
                              日  期：
